
交通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47/11 

 

要求彈性處理簡單工程 

-跟進西洋菜北街與界限街交界讓路/停車標誌進度 

 
 

背景： 

我們曾於去年 10 月向交通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，要求於西洋菜北街左轉

入界限街交界設置讓路/停車標誌，以保障道路安全，並獲署方接納。我們曾跟進

工程進度，獲悉經地區諮詢後，預計在 2011 年第一季完成，後來又延至 5 月。

這簡單工程需要半年時間才能完成，假如期間發生交通意外，責任誰屬？ 

 

要求： 

我們明白政府部門有既定的程序工作，但希望在一些簡單問題上可以彈性處理。

既然上述地點潛在交通意外危險，能否縮短諮詢期？運輸署發施工指令給路政署

後能否協調，以求盡快處理一些較簡單的工程，達至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？ 

 

 

文件提交於 2011 年 4 月 7 日交通及房屋事務委員會討論 

提交人：羅錦有、陳東、陳鏡秋、盧永文、黃達東、曾淵滄、蘇俊文 

提交日期：2011 年 3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
